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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 9 促兩地服務貿易自由化 

1. 導言 

 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在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補充協議九」，就進一步加強兩地
經貿合作和交流的最新情況達成協議。 

 CEPA「補充協議九」共有 43 項服務貿易開放和便利貿易投資的措施，當中
包括 22 個服務領域的 37 項開放措施；以及加強兩地在金融和貿易投資便利
化領域的合作，並進一步推動兩地專業人員資格互認。 

 在「補充協議九」下，法律、會計、建築、醫療、計算機及相關服務、技術
檢驗和分析、人員提供與安排、印刷、會展、其他商業服務、電信、視聽、
分銷、環境、銀行、證券、社會服務、旅遊、文娛、鐵路運輸、個體工商戶
等 21個原有領域會作進一步開放，並首次在教育服務領域加入開放措施；使
CEPA所涵蓋的服務貿易領域由 47個增至 48個，涉及的開放措施總共達 338
項。各項新措施將由 2013年 1月 1日起生效。 

2. 特點 

 在過往的 CEPA 補充協議基礎上，今次的「補充協議九」主要是對原有的領
域進行「精耕細作」；這些新增的優惠措施大致屬於五種情形，包括：擴大
業務範圍(例如銀行、會計、旅遊)，放寬地域限制(旅遊、會展)，給予港商國
民待遇(醫療、人員提供和安排)，放寬股權限制 (證券、印刷和出版)，以及
便利專業服務界在內地開展業務(建築、會計)等。CEPA 9進一步擴大了內地
對香港開放的深度，既有助於深化兩地服務業的合作，亦可促進兩地社會與
經濟的融合和持續發展。 

 今次的補充協議對金融相關領域著墨不少；除了擴大港資銀行的業務範圍以
及放寬香港證券公司在內地成立子公司的限制之外，亦就金融合作提出了多
項具體的措施，包括推動兩地期貨市場的合作、調低內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
業來港上市的門檻、研究降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申請資格中的資
產規模要求等。 

 在開放的服務領域中，醫療、教育、環境保護等均屬內地近年最受關注的民
生領域；香港擁有優良先進的醫療系統、享負盛名的高等學府以及豐富的環
保服務經驗，並且這三個領域均屬香港正大力催谷的六項優勢產業之一。降
低有關的市場准入門檻將會讓香港的新興優勢産業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同
時亦可有利於提升內地相關服務行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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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留意的是，「CEPA 9」與「CEPA 8」的簽署相距大約只有半年多，這除
了彰顯中央對香港的支持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中央正全力推動對香港
服務業的開放進程，以爭取達致在 2015年基本落實內地和香港服務貿易自由
化的預定目標。 

3. 重點措施簡析 

 「補充協議九」提到，內地擬研究降低香港金融機構申請 QFII所需的資產總
額要求，為香港長期資金投資內地資本市場提供便利。根據中國證監會的資
料，自 2003年內地開放 QFII至今，共有 178家境外金融機構獲批 QFII資格，
所涉及的額度為 800億美元。目前申請 QFII的境外金融機構必須符合資產規
模達 50億美元的要求；由於門檻較高，不少香港金融機構只能望而卻步。有
見及此，中國證監會計劃將有關的資產要求由 50億美元大幅減為 5 億美元，
並將境外金融機構的經營時間由至少五年降至兩年；這將有利於吸引更多香
港金融機構以及一些長期資金計劃，例如退休金和公積金等，循 QFII的途徑
參與投資內地資本市場。 

 在金融合作方面，內地將修訂及完善境外上市的相關規定，為內地企業尤其
是中小企業來港上市融資創造便利條件。現時赴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仍以大型
國有企業為主，資產規模要求為 4 億元人民幣或以上。近年在國內的金融市
場上亦存在「國進民退」的傾向，實力雄厚的大型國企往往因為有政策扶持
而在融資方面佔有優勢，許多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則經常面對融資難的困
擾。新措施透過適度降低相關的資產規模要求，有助於吸引優質的內地中小
企業來港上市；在為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IPO）市場增添新增長動力之餘，
亦可讓部份內地中小企業有機會利用香港資本市場這一成本較低兼且「水源」
充足的融資渠道。 

 「CEPA 9」中亦為香港和內地商品期貨市場的合作提出戰略性的方向，表示
將積極研究深化中港兩地合作的路徑和方式；這除了可以促進兩地建立優勢
互補、共同發展的期貨市場體系之外，亦說明中央肯定了香港在國家商品期
貨市場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港交所日後可透過與內地期貨交易所開展
合作，一方面幫助最近收購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提高對中國市場的滲
透率，另一方面亦可為國家爭取部份國際商品(例如有色金屬)期貨的定價權。 

 在證券方面，香港證券公司在內地以合資形式經營的入場條件將再度獲得放
寬。今次的補充協議將設立合資證券投資諮詢公司的試點範圍由廣東省擴大
至全國，同時允許香港證券公司在合資證券公司的最高持股比例由原來的
33%提高至 49%；這些措施將鼓勵更多香港金融機構進軍內地資本市場，並
增加與內地券商的合作機會。另外，新措施亦容許符合條件的港資銀行從事
證券公司客戶交易結算資金以及期貨保證金存管業務，有助香港銀行進一步
擴闊內地業務範圍。 

 「補充協議九」新增教育領域的開放措施，包括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
合資或合作形式在內地設立經營性培訓機構，並鼓勵香港各大院校在內地設
立培訓中心，以培養技術人才。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2011年「會員珠三角經
營策略問卷調查」發現，在 162 家回應企業中，近四成公司擔心管理能力和
人才不足會影響未來在「珠三角」的營運。新措施將促進兩地的高校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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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之間的合作，聯手培養內地管理人員，有助於滿足國內對人才日益增長
的需要，更可為在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經營的港資企業輸送具有國際視野
及熟悉中港情況的專才。  

 內地與香港交流日益頻繁，加上內地物價較為廉宜以及居住環境較佳，越來
越多長者選擇返內地養老。目前長期居住內地的香港長者估計約有 12萬；其
中近九成居住於廣東和福建。特區政府將於明年推行「廣東計劃」，容許移
居廣東並符合資格的香港長者毋須回港，便可在當地領取生果金；這既可以
協助香港長者於內地定居生活，在某種程度上亦有利於紓緩香港的人口老化
及老年貧窮等問題。「補充協議九」容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獨資形式
舉辦養老服務機構，可為返鄉養老的長者提供港式安老服務的選擇，為將來
「廣東計劃」的實施提供配套；而香港的安老院管理模式和較高的服務水準
亦可以讓內地的養老服務機構參考借鑑，有助提升內地的安老服務質素。 

 「補充協議九」亦顯示廣東「先行先試」的內容持續增加，會計、建築、分
銷、環境、印刷、電信等多個領域均有新的開放措施；這些措施既有助香港
企業及專業人士在內地開展業務，亦可加強對「珠三角」香港廠商的服務支
援。值得留意的是，CEPA 9 中與廣東有關的政策大多先在前海和橫琴「落
地」；例如，允許香港企業提供數據庫服務、設立從事出版和印刷的合資公
司、設立獨資國際學校和獨資娛樂場所等措施，都是以這兩個新開發區作為
試點。這一方面凸顯了前海和橫琴作為粵港澳重點合作區以及現代服務業合
作示範區的政策優勢，另一方面亦反映中央有意借助前海和橫琴在管理體制
和制度創新方面的有利條件，加快解決香港服務業在進入內地時所碰到的「小
門不開」的問題。此外，新措施亦擴大了香港個體工商戶在內地的營業範圍，
取消了從業人員及經營面積的限制，令香港中小企業更容易涉足內地市場，
拓展內銷商機。 

 

附表：CEPA「補充協議九」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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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CEPA「補充協議九」的主要措施 

法律 允許已在內地設立代表機構的香港律師事務所，與 1至 3 家內

地律師事務所實行聯營。 

會計 允許取得中國註冊會計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在前海試點擔

任合夥制事務所的合夥人；以及適當簡化對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來內地臨時執業的申報材料要求。 

建築 允許取得內地監理工程師、註冊建築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

冊土木工程師（港口與航道）、註冊公用設備工程師、註冊化

工工程師、註冊電氣工程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可以在廣東

省註冊執業，不受在香港註冊執業與否的限制，按照內地規定

作為廣東省內有關企業申報企業資質時所要求的註冊執業人

員予以認定。 

醫療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獨資形式、或與內地的醫療機

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以合資或合作形式設置醫療機

構。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置合資、合作醫療機構及其他獨

資醫療機構（獨資醫院、獨資療養院除外），其設置的標準和

要求按照內地單位或個人設置醫療機構辦理，並由省級衛生行

政部門審批。此外，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獨資醫院的

立項審批工作交由廣東省省級衛生行政部門負責。 

銀行 允許符合條件的港資銀行從事證券公司客戶交易結算資金和

期貨保證金存管業務。 

證券 允許符合外資參股證券公司境外股東資質條件的香港證券公

司與內地具備設立子公司條件的證券公司，在內地設立合資證

券投資諮詢公司。合資證券投資諮詢公司作為內地證券公司的

子公司，專門從事證券投資諮詢業務，香港證券公司持股比例

最高可達到 49%。 

旅遊 允許在內地設立的香港獨資或合資旅行社，申請經營具有本

省、自治區、直轄市正式戶籍的居民前往香港、澳門的團隊旅

遊業務；並允許符合條件的 1 家內地與香港合資旅行社試點經

營內地居民前往香港及澳門以外目的地（不含台灣）的團隊出

境遊業務。 

計算機及其相關服

務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前海、橫琴試點提供跨境數據庫服務；

並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合資企業，提供數據庫服

務。香港服務提供者擁有的股權比例不超過 50%。 

人員提供與安排 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江蘇

省、福建省設立獨資職業介紹所、獨資人才中介機構的最低註

冊資本要求，比照所在省、市的內地企業實行。 

印刷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前海、橫琴試點設立合資企業，從事出

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業務。香港服務提供者擁有的股權比

例不超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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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的合作企業，試點經營出國展

覽業務，參展企業應為在該省、自治區、直轄市註冊的企業。 

鐵路運輸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以控股形式投資、建設、運營城

際軌道交通項目。 

電信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東莞市、珠海市試點設立獨資或

合資企業，經營離岸呼叫中心業務，港資股權比例不設限制。 

視聽 允許香港經營有線電視網絡的公司經內地主管部門批准後，在

內地提供有線電視網絡的專業技術服務。 

教育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前海、橫琴設立獨資國際學校，其招生

範圍可擴大至在前海、橫琴工作的海外華僑和歸國留學人才的

子女；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合資或合作形式在內地設

立經營性培訓機構。 

環境 同意廣東省審批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承擔委託環境監測活

動。 

分銷 對於同一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累計開設店鋪超過 50 家的，

如經營商品包括農膜、化肥、植物油、食糖等商品，且上述商

品屬於不同品牌，來自不同供應商的，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

獨資形式經營。 

個體工商戶 擴大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到內地設立個體工商戶的

營業範圍；並取消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內地設立個

體工商戶的從業人員及經營面積限制；以及取消香港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廣東省設立個體工商戶時的身份核證要求。 

社會服務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獨資形式舉辦盈利性養老及殘

疾人服務機構。 

金融合作 金融合作方面，內地將修訂完善境外上市的相關規定，支持符

合香港上市條件的內地企業赴香港上市，為內地企業特別是中

小企業到境外市場直接上市融資創造便利條件。此外，《〈安

排〉補充協議九》會積極研究深化內地與香港商品期貨市場合

作的路徑和方式，推動兩地建立優勢互補、分工合作、共同發

展的期貨市場體系；並積極研究降低香港金融機構申請合格境

外機構投資者資格的有關資質要求，為香港有關長期資金投資

內地資本市場提供便利；以及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金融機構在

內地設立合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 

專業人員資格互認 雙方繼續內地房地產估價師、造價工程師與香港產業測量師、

工料測量師的資格互認工作。 

 


